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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了解社區諮商心理師進行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諮商時，所需具備的跨專業系統合作

能力。採質性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及自編之「社區諮商心理師跨專業系統合作經驗問卷」

收集資料，並以持續比較法分析資料，研究對象為十位具備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諮商經驗之社

區諮商心理師。研究結果為：（1）跨專業系統工作需具備三大核心能力，包括闡明諮商專業理

念並評估合作成效、辨識他方資源並以其專業語言進行對談，以及運用生態系統觀與團體動力

並催化跨專業間的互動等；（2）跨專業系統工作時產生三種關係型式，包括己方開啟正向互動

而催化多方循環、他方回饋弱化而終止互動循環，以及己方單向給予而未接收他方回饋等。本

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對諮商心理師、諮商教育者與督導者、不同專業系統，以及未來研究提出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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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年台灣地區通過心理師法後，在十年內產生大量擁有專業證照的諮商心理師與臨床心理

師，提供台灣民眾專業的心理健康服務。根據林家興、謝昀蓁與孫正大（2008）調查發現，國內

約有 78.9%的諮商心理師以學校為主要執業場所，然而卻有超過八成的諮商心理師期盼在未來五年

內能在機構執業，而林家興（2014）的研究指出，有 81.6%的諮商心理師未來五年內的生涯規劃，

是在機構專職或兼職執業。可見越來越多的心理師選擇進入學校以外的諮商機構工作，有朝向社

區的心理諮商所、醫療院所及其他心理諮商機構增加的趨勢，社區諮商機構將成為其主要的執業

場所，社區諮商也將成為這些心理師主要的諮商工作模式。 
台灣社區諮商機構中，最早成立的應屬社區心理衛生中心，自從 1975 年在台北及高雄成立後，

至今已普遍設立於各縣市，且心理師應是社區心衛中心的主要人力（林家興、林筱慧，2009）。除

社區心理衛生中心外，還有各縣市教育局成立的學生心理諮商中心、社會局成立之家庭暴力與性

侵害防治中心、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或單親家庭服務中心，亦有大學附設之社區諮商中心、醫院附

設之社區心理諮商門診，以及越來越多私人開業的心理諮商所等。這些社區諮商機構逐漸成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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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民眾容易接觸到的心理健康資源，也是越來越多的心理師在傳統的學校輔導單位之外，進行心

理諮商服務的場域。 
社區諮商機構究竟常接觸哪些個案類型？張虹雯與陳金燕（2005）曾分析台灣中部社區諮商

機構當事人人口特徵與求助問題演變，發現主要的求助問題是情緒困擾以及精神疾患困擾，女性

當事人有較多的適應問題以及性侵害受害議題，已婚的當事人則常因家庭與婚姻問題求助。可見

社區諮商所處理的個案類型也逐漸多元，家庭婚姻問題及性侵害問題等都是常見的求助問題。 
除主動求助的個案外，兒童及少年保護案也常見於與政府機構合作的社區諮商機構中，其保

護類型包括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疏忽及遺棄，及其他濫用親權等狀況。社區諮商心理

師接案後，除直接給予諮商外，很快也會需要接觸諮商專業之外的其他系統。此類案件的兩造關

係人會進入各式專業系統中接受處遇，包括社福系統、醫療系統、司法系統、學校系統等。以台

灣地區而言，社福系統有各縣市政府家暴與性侵害防治中心的社工師、寄養機構主管及輔育員、

寄養家庭成員等；醫療系統含各醫療院所的急診室、精神科、婦產科等；司法系統有司法警察、

檢察官、法官等；而學校系統則含導師、輔導老師等。換言之，兒少保案所接觸的處遇是跨專業

系統的，案主在過程中不僅要面對案件的相對人，更要面對社工師、醫師、檢察官、法官等等專

業人士，常會產生各式情緒或不確定感。此時案主相當需要心理師的支持，而心理師也須具備足

夠的知識與技巧，了解各專業系統的處遇過程或步驟，甚至撰寫公正客觀的評估報告提供法院等，

才能提供有效的服務。 
在兒少保案中，家庭暴力案及性侵害案是相當常見的個案類型，根據衛生福利部（2014）統

計處的年報分析，2012 年兒少保護案計 31,353 件，比 2011 年增加了 5,613 件。這些大量的案件在

通報後，主要由社工師介入，評估其需求後，已成立的案件常轉介給社區諮商機構的心理師，進

行專業心理諮商與治療。因此社區諮商心理師接觸的家庭暴力與性侵害個案也相當多。 
然而，台灣地區心理師的養成教育是否足以勝任社區諮商機構中獨特的諮商生態？多數諮商

與輔導相關系所常以選修學分型式讓學生學習社區諮商，相較之下，直接以培育社區諮商心理師

為目的之系所較少，且日後進入社區諮商機構執業的心理師，也未必曾於社區諮商機構從事實習，

可說社區諮商心理師在理論與實務上的訓練未臻充分，面臨許多工作上的挑戰。黃佩娟、林家興

與張吟慈（2010）就曾指出，在社區諮商機構實習會接觸較多的危機與創傷問題個案類型，高於

學校機構及醫療機構二類，可見機構類型不同時，心理師熟悉的個案類型亦不同，所具備的諮商

核心能力也可能有所不同，所應使用的諮商工作模式亦不盡然相同。 
社區諮商心理師面對一個重要的事實：案主所處的時間與空間脈絡因素，深刻影響著個案的

身心狀態，同時，心理師也會進入案主所處的生態系統中，成為其中的一環。尤其不可忽略的是，

在協助案主的過程中，社區諮商心理師也處於一個由不同專業領域形成的生態系統之中，從社福

系統、醫療系統、司法系統，以至學校系統等。究竟在接觸不同專業系統時，心理師的有何經驗、

是否具備在生態系統理論的中間系統（mesosystem）以及大系統（macrosystem）進行介入的能力

等，這些問題都值得注意。 
其次，台灣社會對心理師的專業日趨重視，亦逐漸意識到不同助人專業系統間有合作的需求，

已可見數種合作模式。例如：2006 年台北市推行國民小學「駐區諮商心理師專業服務方案」，使

學校輔導老師與駐區的諮商心理師合作，將校外資源帶入校園中（王麗斐、杜淑芬，2009），進行

二種助人系統的合作。游淑華與姜兆眉（2011）指出，社工師期待與心理師有討論諮商進程的機

制，並期待雙方能建立互信與監督的機制。2009 年台灣開始推行「修復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

試辦方案」，協助被害人、加害人及雙方家庭、社區進行充分的對話表達需求，此模式更擴及運用

具法律、心理、諮商輔導及社會工作等跨領域的專業人員，做為修復的促進者。 
台 灣 社 會 對 心 理 師 的 需 求 型 態 已 逐 漸 改 變 ， 更 顯 出 心 理 師 具 備 跨 專 業 系 統 合 作

（interdisciplinary systems collaboration）能力的迫切性。然而，這些跨專業合作模式中若彼此對角

色定位不清、認知不同或缺乏共識，容易引發專業角色混淆的問題，而合作過程中主導性的問題

也需注意（Greenberg et al., 2003; Weist & Ghuman, 2002）。台灣心理師的專業養成過程中社區諮

商能力的訓練較少，處理兒童及少年保護案、家庭暴力案、性侵害案等個案類型時，也較缺乏跨

專業系統合作取向的諮商訓練。童淑寬（2011）研究社區諮商的挑戰，發現社區諮商心理師有專

業角色上的挑戰以及合作上的挑戰，社區諮商心理師不僅僅是傳統的教育者及治療者的角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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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只停留於諮商室中做個別諮商或家庭諮商而已。社區諮商中成人個案求助的問題往往包括性

侵害事件的身心復健、配偶外遇與離婚議題等，可見建構跨專業合作的工作模式有其必要性（周

玉真，2002；陳慧女、林明傑，2007）。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問題意識為：在前述背景下，可看出當前社區諮商對於跨專業系統合作

的需求程度很高，心理師不能只處理案主內在心理世界，而是需要具體的概念與方法，有效率的

針對案主所處的脈絡進行介入。提供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諮商時，心理師若忽略司法、醫療、社

福與學校系統等對案主的影響，未能洞見各系統間的動力關係，甚至未能掌握諮商專業的定位，

缺乏在不同專業系統中介入的能力，諮商效果也可能受到限制。因此，本研究欲深入探究社區諮

商心理師提供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諮商時，應具備哪些跨專業系統合作的能力，以及合作時的關

係型式可能為何，以便對社區諮商心理師、社區諮商教育訓練者，以及社區諮商機構的督導提出

建議，設定跨專業工作核心能力的培育目標，以及教導較佳的跨專業合作模式。 
本文提出的研究問題為：進行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諮商時，社區諮商心理師所需要之跨專業

系統合作能力要項為何？跨專業系統合作時產生哪些關係型式？相關名詞釋義如下：（1）諮商心

理師：指具諮商心理師執照並從事專業心理工作者。本研究指諮商心理師在社區諮商機構中，進

行家庭暴力案與性侵害案諮商者。社區諮商機構包括家庭暴力與性侵害防治中心、家庭教育服務

中心或單親家庭服務中心、社區諮商中心、自殺防治中心、心理諮商所等；（2）家庭暴力與性侵

害案諮商：根據家庭暴力防治法，家庭暴力指家庭成員實施身體或精神上不法侵害之行為（全國

法規資料庫，2014a）；而中華民國刑法指性侵害為妨礙性自主罪者（全國法規資料庫，2014b）。

本研究之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諮商指：對家庭暴力與性侵害相關人員提供心理諮商或心理治療的

專業服務，包括對受害人、相對人、目睹家庭暴力者等，所提供的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及家庭諮

商等服務；（3）跨專業系統合作能力：跨專業系統工作指不同專業系統之間的合作（Madden et al., 
2006），本研究指進行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諮商時，社區諮商心理師與不同專業領域人士合作的經

驗，包括與社工人員、醫護人員、學校人員、法政人員、寄養機構人員等共同工作的模式。跨專

業系統合作能力則指：社區諮商心理師在跨專業系統工作時，所需之核心能力，包括知識、技能、

態度與人格特質等。 

一、社區諮商中生態系統觀點的思維 

社區諮商通常可從直接服務或間接服務、個人服務或社區服務等面向來討論，包括：（1）直

接社區服務：例如心理衛生教育方案；（2）直接個人服務：例如高危險族群之外展服務；（3）間

接社區服務：例如影響社區心理衛生公共政策；（4）間接個人服務：例如連結其他助人系統（Lewis, 
Lewis, Daniels, & D'Andrea, 2003)。可見，從事社區諮商的心理師並非僅提供直接的諮商服務，而

是無可避免的要連結各種助人系統，不斷在跨專業系統之間來回工作。 
社區諮商心理師進行跨專業系統合作時，需要具備生態系統觀點的思維，以便找出合作的重

點。生態系統理論由 Bronfenbrenner（1989）提出，以六個系統說明兒童在所處生態中受到何種影

響，除個體系統（individual system）外，尚有：小系統（microsystem）、中間系統（mesosystem）、

外系統（exosystem）、大系統（macrosystem）以及時間系統（chronosystems）。其中，「小系統」

是指對個體身心發展直接產生影響的環境，例如家庭、鄰里同儕團體或學校班級。「中間系統」指

存在各小系統之間的關係或聯繫，例如家庭和學校之間的聯繫、校外心理師與學校教師之間的連

結等。「外系統」則指影響小系統的社會結構或政府政策，例如當地市政府相關的福利制度。「大

系統」指國家、社會或文化脈絡等更全面性的系統，例如國家的經濟、文化的傳統等。最後，「時

間系統」則指涉歷史發展性的時間因素，例如案主家庭的移民史等。 
台灣的心理師在接受專業訓練的過程中，很缺乏針對中間系統處理的技巧，亦即連結案主家

庭、鄰坊、學校，及社區的能力不足。其次，大系統處理的技巧如：說明社會政策、立法，及法

律等，包括提供社區負責人諮詢、與教師合作、為立法遊說、做行動研究、與立法委員開會等，

在台灣也屬初步開展階段。上述皆屬在諮商室之外運作的技巧，而台灣的心理師訓練過程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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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強調精微的諮商技巧訓練，不夠熟悉中間系統與大系統的介入技巧，但這些卻能有效破除系統

中的障礙。 
美國諮商學會（America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美國學校諮商師學會（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ASCA）、教育信託（Education Trust）等單位分別於 2003 年至 2006 年間提

出社會正義倡議能力（social justice advocacy competencies）在心理師訓練上的重要性，並定義此

種能力的範疇，詳細指出心理師在小系統、中間系統，及大系統倡議社會正義時所需的能力有哪

些，例如：學校心理師注意到學生學業成就的差異，是因為教育資源分配不公平所致，設法改變

教育資源的不公平即是一例（Bemak & Chung, 2005; Cox & Lee, 2007）。傳統的心理師常被認為具

有治療者、心理學家或教育者角色，但是現在的心理師，尤其是社區諮商心理師，更應具有社會

改變者、行動者、諮詢者，以及社會倡議者的功能，可以說二十一世紀的心理師重要的專業任務

之一，即是社會正義的倡導（Ratts, DeKruyf, & Chen-Hayes, 2007）。 
Ratts（2009）指出社會正義倡議能力分成三層面，分屬生態系統理論中的小系統、中間系統

以及大系統，包括（1）案主／學生倡議；（2）學校／社區倡議；（3）公共場合倡議。以小系統而

言，心理師需具備賦能給案主並促進案主自我維護的能力，例如諮商時可使用認知重建技巧，以

幫助案主覺察個人問題與環境壓迫之間的關係，協助案主了解自我發聲以對抗壓迫的重要性。其

次，在中間系統層面上，心理師需具備與社區合作及在體系中進行倡議的能力，例如與社區負責

人合作改善環境，或者提供學校教師及校長所需的諮詢，以協助案主所處的中間系統開始改善。

而在大系統層面上，心理師更是必須具備影響公共政策的能力，例如結合科技、研究及媒體，讓

大眾知曉體系中有哪些因素正阻礙人們健康的發展，從制度面與政策面來改善案主所處的大系

統。換言之，心理師不再只幫助案主適應系統，同時也倡導對系統進行改變，成為促進改變的行

動者。社會正義取向諮商的觀點，鼓勵心理師發展出平衡的眼光看待個體與環境。Ratts 認為當看

見案主所處的環境脈絡時，心理師更能判斷只要做直接的諮商服務即可，或是已經必要採取社會

正義倡議的行動了。 
當心理師能察覺案主的問題與外在環境的壓迫有關時，就會開始覺得僅提供諮商是不夠的

（Lewis & Arnold, 1998），而是應該開始以社區為基礎來工作，且幫助案主看出環境中壓迫的因

素而減低案主對問題的自責。正如 Ratts（2009）指出，若案主的問題與受壓迫的環境有關，心理

師就會轉而注意如何改變社會結構，如此也擴展了心理師須介入的系統，增加了心理師的角色以

及所需的專業技巧。 
綜上所述，社區諮商心理師需要覺察到，這些交織的系統是包含、引發，甚至是滲透到案主

複雜的問題之中的，一旦心理師有此覺察，就會發現應當以跨專業系統的思維來概念化案主問題，

並以個案管理模式來運作，尤其當案主是受虐兒童時更是有此需要（Berge & Caldwell, 2004）。 

二、跨專業系統合作模式的運作 

進行跨專業系統合作時，不但要了解各專業使用的不同語言、偏好的理論、倫理上的考量等，

更需要知道各專業的限制、保密範疇等，這些都使跨專業系統工作更加複雜。因此，合作的契機

在於：各專業能將其他專業視為資源，才能找到合作的起點，並且不同領域的心理師訓練過程中

都需要學習跨專業系統工作的知識、技能與態度（Lesser, 2000）。 
雖然跨領域研究在四十多年前已經被提出（Sherif & Sherif, 1969），但直到近年跨領域研究才

被某些專業領域採用來研究複雜、新穎或急迫的問題（Poyrazli & Stevens, 2009），例如：現代社會

的虐待問題應如何防制，這是一個牽涉複雜層面而時間急迫的社會問題，因此由心理師、諮商心

理學家、教師、醫師、社工師等相關的專業人士，開始共同合作以發展出更新、更有效的虐待防

治方法（Palmer, 2004），此即跨專業系統合作的例子之一。這些跨專業的合作可以幫助我們在了解

問題現象時，更增加敏覺性與深度性。Berge 與 Caldwell（2004）指出，受訓的心理師經過合作

取向的訓練後，對於跨專業合作的知識、技能與態度上都有所改變，能增加專業自信而減少孤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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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並意識到與其他專業合作的必要性。對心理師而言，跨專業取向的訓練也優於單一專業取向

的訓練（Madden et al., 2006）。 
綜觀跨專業系統合作的助人服務，至今已發展出許多模式，第一種模式是：在醫療機構中設

置社工師，以提供整合性的服務。此模式優點在於：社工師能於醫療現場第一時間接觸案主，或

者醫生將病人轉介給社工師後，有利於社工師後續提供追蹤與服務，且案主使用社工服務的情形

也將會紀錄至病歷中，因此醫師與社工師雙方能適時舉行個案會議，如此社工師能充分做評估、

個案管理、轉介、跨專業合作以及倡議等等服務（Lesser, 2000）。第二種模式為：在學校中納入心

理師，以共同服務學生，例如：由學校聘請心理師到校協助提供服務，創造一個熟悉且便於使用

的環境，優點在於能將家庭、學校與社區諮商機構連結起來（Brown, 2006; Weist, Ambrose, & Lewis, 
2006）。第三種模式為警方與社工的合作，雙方互相分享訊息以決定如何給予案主最好的服務。例

如：Stanley、Miller、Foster 與 Thomson（2011）研究發現，涉及兒童的家庭暴力案件中，經警察

的處理後仍有 40%的家庭未能接觸到兒童保護機構的資源，除非該案件已被公開，因此研究建議

檢警系統應建立與社福系統的合作關係，讓案主獲得即時的保護以及心理重建的服務。此外，還

有法庭心理師與法官、學校教師等專業人士合作的模式等，端視案主涉及哪些系統。 
第四種模式即是結合更多專業領域的合作方法，例如：台灣法務部於 2009 年核定「法務部推

動修復式正義─建構對話機制、修復犯罪傷害計畫」，推動以「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為主要模式

之修復式司法方案（黃曉芬、張耀中，2012），此方案即結合檢察、觀護、矯正人員，以及從事法

律、心理諮商、社會工作、犯罪預防、被害人保護、更生保護及社區服務等之專業團體或專業人

士，目的在於協助犯罪事件的加害人與被害人經由對話完成犯罪傷害之修復。此為台灣本土跨專

業系統工作的新模式之一，也可能是未來心理師需涉入的場域。 
不同專業系統的人員在協助案主時可能有不同的表現，例如：陳美秀（2008）研究發現，家

事法庭法官、家事法庭心理諮詢師，以及學校教師三種專業人員中，以家事法庭心理諮詢師最能

回應離婚訴訟家庭中未成年子女的心理經驗，研究建議專業助人者應分析孩子所處脈絡中之保護

因子及危險因子等。因此，心理師是否具備足夠對案主所處環境脈絡敏銳觀察的能力，亦即是否

具備對生態脈絡的關鍵因子提出介入的能力，是關鍵性的議題，也是心理師訓練過程較為缺乏的

部分。 
王麗斐與杜淑芬（2009）研究台北市國小輔導人員與駐區諮商心理師跨專業合作的經驗，也

發現各自發揮不同的功能，學校輔導人員以生態系統「中間系統」功能為主，駐校諮商心理師則

以「小系統」工作為主。其次，該研究也指出促進雙方跨專業合作的關鍵因素是「雙方具有『合

作共生』與『同理性利他』的態度與行動」、「諮商師具備可補強學校輔導工作的專業能力」、「學

校輔導人員具備輔導知能、行政協調與校內影響力」、以及「學校輔導人員協助諮商師瞭解學校生

態文化」。換言之，可以看出當跨專業系統共同合作時，須釐清各專業的獨特功能定為何在，進而

找出合作的契機。游淑華與姜兆眉（2011）研究諮商師與社工師跨專業合作的經驗，發現諮商心

理師的確需具備個人及系統工作的能力，尤其是社區心理師更需準備迎接跨專業的合作。綜上所

述，確實需要深入台灣地區社區諮商機構，了解社區諮商心理師實際上跨專業合作的經驗如何，

以初步發現跨專業合作核心能力內涵，以及合作關係的可能形式。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究研究參與者在跨專業工作時，對所需的能力及合作關係的主觀知覺，採用 Elliott
（1984）的研究典範，進行發現式取向的研究。發現式取向研究的基本假設是，須以當事人為研

究的主體，研究者要進入當事人的經驗與知覺的領域中，以收集在現象場中的資料，獲得對於某

種現象的了解。研究以深度訪談法收集資料，以能深入探究研究參與者之經驗。資料分析採取

Bogdan 與 Biklen（1998）的持續比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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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立意取樣方式，針對台灣北部、中部、南部及東部之社區諮商機構，邀請諮商心理

師中具備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諮商經驗二年（含）以上者參與，以求研究參與者能提供豐富的資

料。 
其次，本研究使用二位協同分析者，分別具輔導與諮商領域碩士及博士學位，且熟悉社區諮

商與質性研究。協同分析者於閱讀第一份逐字稿後，分別進行摘述與分類資料的步驟，之後再與

研究者共同提取並分類資料的概念，直到雙方對第一份逐字稿單位化、類別概念命名原則與用詞，

都有相近意見為止，之後依序完成所有逐字稿之分析。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二種研究工具，分別為「社區諮商心理師跨專業系統合作經驗問卷」以及「訪談

大綱」，以發揮發現式研究取向之精神，深入研究參與者之主觀經驗中收集資料，再進行質性資料

的分析。 
（一）社區諮商心理師跨專業系統合作經驗問卷 
問卷為研究者自編，以了解研究參與者相關背景，內容包括：（1）基本資料：含性別、年齡、

教育訓練、服務機構、實務年資、證照類別、諮商理論取向等；（2）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件諮商

經驗：協助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件之經驗，含案件數、案主人數、案主身分等，以了解研究參與

者在諮商中的經驗；（3）跨專業系統合作樣態：專業系統類別、單位類別、專業人士職稱、接觸

的型式與頻率等，以了解研究參與者與不同專業領域合作的經驗。 
此問卷銜接訪談大綱的使用，以幫助研究參與者逐步喚起跨專業合作的實務經驗記憶，有利

於資料的收集。 
（二）訪談大綱 
研究者根據研究問題，以開放問句形成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包括：（1）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

諮商的經驗（您是如何開始接觸家庭暴力與性侵害個案的？您自己較滿意的諮商經驗是什麼？較

不滿意的諮商經驗是什麼？原因何在？）；（2）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諮商的跨專業合作經驗（您在

問卷中表示曾跟 XX 單位合作過，請描述合作過程。您認為好的經驗在哪裡？不好的經驗在哪裡？

原因何在？進行諮商與跨專業合作這二者之間，有沒有相互影響？如何處理？）；（3）跨專業合作

的重要能力（包括諮商專業能力，例如問題概念化、諮商關係建立、諮商目標設定、諮商技巧使

用、諮商效果評估等層面。一般能力，例如說話技巧、態度等層面）？ 

三、研究程序 

（一）進行試探性研究 
邀請一位符合研究參與者資格者進行試探性研究，增加「社區諮商心理師跨專業系統工作經

驗問卷」中跨專業系統、專業人士職稱的選項，並與協同分析者共同試驗資料分析方法，取得分

析步驟共識。 
（二）邀請研究參與者 
以電子郵件寄發研究參與邀請函，力求社區諮商機構之多元性、跨專業系統經驗之豐富性等。

其次，以滾雪球方式由認識之心理師邀請其他心理師參與本研究。募得參與本研究的社區諮商心

理師共 10 位，皆具諮商心理師執照，多數居住台灣南部，平均年齡 35 歲，平均社區諮商實務年

資 5.7 年，執業諮商機構型態多為心理諮商所，計 8 位心理師分屬 3 家諮商所，其次家庭暴力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及自殺防治中心各 1 位。個別研究參與者基本資料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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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年齡 相關學歷 社區諮商機構型態 社區諮商實務年資 

A 女 51 進修博士中 家暴暨性侵防治中心 5 
B 女 38 博士 心理諮商所 6 
C 女 31 進修博士中 心理諮商所 5 
D 男 48 碩士 自殺防治中心 2 
E 女 34 碩士 心理諮商所 6 
F 女 33 碩士 心理諮商所 6 
G 女 48 博士 心理諮商所 8 
H 女 37 博士 心理諮商所 6 
I 男 32 進修博士中 心理諮商所 4 
J 女 32 碩士 心理諮商所 9 

 
（三）收集與整理資料 
研究參與者個別完成「社區諮商心理師跨專業系統工作經驗問卷」，再根據問卷資料與訪談大

綱進行個別訪談，每位訪談平均約 1.5 小時。訪談錄音檔轉成逐字稿，先經研究參與者閱讀後補充

或修正，作為分析之用。 
（四）分析資料 
質性資料採 Bogdan 與 Biklen（1998）的持續比較法分析，即對質性資料保持開放的態度，從

不斷檢視資料中發展出類別。分析步驟說明如下：（1）從閱讀與註解訪談逐字稿中逐漸發現話題，

並將資料單位化：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找出「提及進行家暴與性侵案諮商時，與不同專業領域人

士接觸的經驗」之話題段落，摘述大意成為意義單元，並加以命名及編碼。編碼原則為：以訪談

者代碼、逐字稿頁碼、意義單元編號之順序進行，例如：A-001-001 代表受訪者 A，於逐字稿第 1
頁的發言段落，及摘述後的第 1 項意義單元；（2）檢視單位化的話題，抽取概念以形成次類別：

方式為將每個意義單元排列好，來回比較後將相似概念者歸為一個次類別，並為該次類別命名，

命名時考量己方與他方互動時所需具備的知識、技能、態度與人格特質，以及互動的關係型式；（3）

連結各次類別，尋求更高一層的概念範疇：方式為分析各個次類別之間的關聯性，再歸納整理出

主類別，進而形成核心類別。例如：「能向教師、社工師、輔育員說明個案概況與諮商介入」，及

「能使社工師了解諮商歷程可納作資源」，此二項次類別之間具有關聯性，都指涉心理師需要能對

他方表達對個案概念化的理解，以及說明諮商歷程相關的資訊，以幫助他人善用心理諮商，故萃

取概念並形成主類別「表達個案概念化與諮商歷程資訊」的能力。再例如：「熟悉並利用他方專業

知識特徵」、「透過機構層級進行對談」二項主類別亦有關聯性，都指涉能深入了解他方的專業並

進而與之交談的能力，故形成核心類別「辨識他方資源並以其專業語言進行對談」之能力。 
（五）確認研究的品質 
1. 提高研究信賴度 
研究者以問卷、訪談等不同方法收集資料，資料整理與分析都經研究者、具諮商碩士學位及

質性研究經驗的協同分析者，以及具博士學位與質性研究經驗的社區諮商專家，多次討論與檢核。

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間歸類的一致性達 .89，專家檢核者則針對每步驟萃取的概念，進行文字與概

念釐清的修訂，經多次來回討論，針對類別名稱的字詞、類別之間概念的釐清與比較，每一層類

別之間的關係等，加以修改，共計修訂 7 處後，確認本研究結果。例如：主類別第一項的命名，

由「表達個案概念化與諮商歷程化」修訂為「表達個案概念化與諮商歷程資訊」，使語義更清晰; 又

例如：將主類別第五項的命名，由「透過諮商機構與社福機構對談」修訂為「透過機構層級進行

對談」，使主類別意義更能強調兩項次類別之特徵。 
2. 提高研究確切性 
本研究由研究參與者針對逐字稿、意義單元進行檢核，並以 10 點量尺圈選符合原述經驗的程

度。檢核結果為：符合原述經驗的程度平均 9 分，計 3 位研究參與者修改部分意義單元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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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訪談資料分析如下：首先，10 位社區心理師進行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諮商的經驗中，接觸個

案的過程通常跟所屬機構的業務項目有關，先由社工轉介保護案進行諮商，接著因收集案主資料、

出庭作證、提供諮商報告，以及提供精神醫療等需要，開始有了跨專業系統合作的經驗。 
其次，進行跨系統合作的各式經驗，影響心理師對諮商滿意與否的感受。換言之，當其他專

業系統能表示對諮商專業的尊重時，心理師比較能找到合作的方式，例如召開或參與個案研討會、

彼此討論諮商目標與資源運用、相互回饋資訊等，甚至能達成開啟各系統間的互動與連結，此時

心理師對諮商經驗較滿意。然而，當彼此在開案與結案的標準為何、合作的時機與頻率為何等問

題上有認知差異時，雙方會經過磨合期，有時雙方會形成負向循環，甚至無法評估彼此之間相互

影響的程度如何。 
在前述背景下，10 位社區諮商心理師進行家庭暴力與性侵害諮商的經驗中，研究者萃取出跨

專業合作的能力，共計 24 個次類別，經歸類後得 7 個主類別，最後歸類出三個核心類別。以下分

別說明各核心能力類別之名稱與定義，並舉逐字稿為例說明之。 

一、核心類別 1：闡明諮商專業理念並評估合作成效之能力 

指心理師能向社福系統、學校系統、司法系統、精神醫學系統說明並解釋心理諮商個案概念

化與諮商歷程化資訊、適度展現專業角色與權威、撰寫司法系統所需的諮商報告並擔任專家證人

等能力，並能評估心理諮商專業對他方造成的影響程度如何。包括以下各項能力： 
（一）主類別 1-1：表達個案概念化與諮商歷程資訊 
心理師處理家暴與性侵害案時，因個案來源常為社工師轉介，彼此討論案主狀況的頻率很高。

心理師發現常常需要對社工師說明案主狀況，說明己方對案主問題脈絡的理解、創傷症狀的評估，

以及使用的諮商介入與效果等，以與社工師原本轉介時的想法及既行的處遇進行協調。其次，兒

少保案也常需跟學校教師聯繫，提供諮詢及了解案主在校表現。因此，具備能向社工師與教師清

楚敘明對個案的概念化為何、諮商歷程的進展情形等，是相當重要的能力。 
1. 次類別 1-1-1：能向教師、社工師、輔育員說明個案概況與諮商介入 

「那個 worker（指社工）是這樣子處理系統，若心理師沒有去跟他討論對個案的

概念，沒有去衝擊他的介入方式，那等於心理師也默默接受了社工師的期許，只

希望受虐孩子乖點就好。」（B-006-033） 
2. 次類別 1-1-2：能使社工師了解諮商歷程可納作資源 

「一個社工身上會有很多案子…，案子一旦轉諮商，諮商的頻率原則上都是每週或隔

週，變成諮商師比社工更知道案家的狀態或訊息，…如果社工樂於跟心理師合作聯

繫，或是他重視諮商的訊息，這階段會成為正向的幫助。跟社工討論的時候，要讓社

工知道過去不知道或者新的狀況，社工知道諮商專業對他的幫忙是什麼，就影響到對

這案家的看法和評估。」（E-006-020） 

（二）主類別 1-2：運用專業角色與專業權威 
心理師要能穩站諮商專業角色的立場，去轉化社工師的轉介目標成為合宜之諮商目標、運用

諮商專業知識與自信協助社工師進行個案追蹤、運用諮商專業知識協助教師了解輔導責任範疇等

能力。 
1. 次類別 1-2-1：能轉化社工師的轉介目標成為合宜之諮商目標 
「開始做的時候覺得壓力大，我整個偏掉只做社工的期待，要不然我做案主的期待，社工

就覺得奇怪，為什麼沒有照方向做諮商。後來做比較多時間後，現在變成我們去跟社工討

論方向和目標，…跟案主討論，然後告訴社工落差在哪裡。」（E-012-052） 
2. 次類別 1-2-2：能運用諮商專業知識與自信協助社工師進行個案追蹤 

「我們會結案，社工可能還要繼續追蹤後續，所以會再讓社工知道有哪些方向要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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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他還要再評估。…我會再提醒社工說，案主會發展哪些問題的衍生，請社工再

做後續轉介。或者案主可能在學校會有一些問題，要請社工再去跟學校方面做協調，

或者請家長幫忙他。」（J-009-017） 
3. 次類別 1-2-3：能運用諮商專業知識協助教師了解輔導責任範疇 
「比如說案主長期被否定，所以他自我價值感很低落，為了掩飾自卑只好很防衛。我

就把這部分跟老師分享，老師因為覺得畢竟是他不擅長的，他也願意試試看、聽聽看。

當我這樣子跟他談，就扭轉了他的視框。」（F-025-020） 
（三）主類別 1-3：撰寫諮商報告與擔任專家證人 
心理師曾接觸法官後發現，需具備能向法官與社工師說明知後同意權之諮商專業倫理原則、

在法庭闡述說明對個案心理狀態的評估、評估司法進程與諮商歷程互相影響的程度、說明諮商與

鑑定之功能差異，以及程序監理人、心理師、社工師之角色功能差異等能力。 
1. 次類別 1-3-1：能向法官與社工師說明知後同意權之諮商專業倫理原則 
「法院來的公文寫要心理師定期向法院回覆諮商的進展，那不是變成洩密的問題嗎？

變成還得去處理案主在諮商中呈現的真實性問題？完全違背諮商原意。所以我跟社工

說，我們要去確認清楚。」（E-016-074） 
2. 次類別 1-3-2：能擔任專家證人向法院闡述對個案心理狀態的評估 
「性侵個案如果有開庭的，有司法程序需要的…，那檢察官會來跟我們接觸，到一審

後就是法官。一審的時候檢察官會做交互詰問，也會來找我們做證人，要能講清楚個

案狀況。」（B-001-004） 
3. 次類別 1-3-3：能評估司法進程與諮商歷程互相影響的程度 
「當然要知道（案主官司的）後續狀況啊，因為會影響到我們後續的諮商動力。」

（G-011-046） 
4. 次類別 1-3-4：能向檢察官、法官說明諮商與鑑定之功能差異 
「法官會順著自己的思考去想，可是他不知道諮商是如何的。評估跟鑑定是切割開的，

因為鑑定不是治療關係，但是法官會混在一起，覺得是相似的。」（E-018-102） 
5. 次類別 1-3-5：能擔任程序監理人向法院說明親子關係評估與建議 
「這個官司還在進行，可以找有親子專業的心理師去做評估，可以任命他為程序監理

人，要求他的父母親做會談，觀察互動，做任何試測或評估，了解到底哪一個對孩子

的教養是比較合適的。比法院的訪視社工又更專門一點，因為我們有受過訓練，可以

跟法官討論觀察跟建議。」（E-016-088） 

二、核心類別 2：辨識他方資源並以其專業語言進行對談之能力 

指心理師能涉略社福系統、學校系統、司法系統、精神醫學系統等領域之專業知識及其文化

特徵，並有能力站在機構的層級上，與社福機構對談，而非僅止於與個別社工師接觸。包括以下

各項能力： 

（一）主類別 2-1：熟悉並利用他方專業知識特徵 

心理師與不同專業系統接觸時，發現需具備理解他方的能力，了解社工師專業具有重視公權

力與行動力的特徵、了解法律知識並與司法人員對談、將教師、社工師及其督導對個案的評估納

入諮商計畫，以及向社工師的高專業度學習以提升己方諮商專業度等能力。     
1. 次類別 2-1-1：能了解社工師專業具有重視公權力與行動力的特徵 
「我覺得社工有行動力，所以我可以瞭解，為什麼他們有點急著想要知道個案狀態。

不會像我們一定要先建立關係兩、三次，他就很希望我們可不可以一、兩次的關係建

立，之後就開始進入主題。」（H-009-035） 
2. 次類別 2-1-2：能了解法律知識並與檢察官、法官進行對談 
「性侵案件本來就是刑事案件，如果我們對於法律相關背景不是很清楚，我們也會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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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案子判了之後到底對案主有利，還是對相對人有利？我覺得還是需要對法律有基

本了解，至少性侵害相關法律的了解是需要的。有時候我們會害怕出庭，是因為我們

對於司法刑責並不很清楚。」（J-011-027） 
3. 次類別 2-1-3：能將教師、社工師及其督導對個案的評估納入諮商計畫 
「我會問社工有沒有做家訪？有沒有看過加害人狀態？真的能夠確定孩子在這邊是

OK？我也會再跟社工溝通，比如受害者開始在接受治療了，那加害人的部分社工有沒

有相關的處遇？」（J-003-009） 
4. 次類別 2-1-4 能：向社工師專業度學習以提升己方諮商專業度 
「社工對諮商效果抓的很緊喔，他們接案接三次就要有一個評估，所以我們從上個月

開始跟我們心理師講，人家會這樣要求我們，我們自己一定要要求在前面，所以我們

也開始做效果評估，初期效果評估、中期跟結案前，有專門一個心理師在做效果評估

的追蹤。」（B-017-086） 
（二）主類別 2-2：透過機構層級進行對談 
心理師與社工師合作時，發現不能僅止於個別人士的接觸，而是需要有能力站在機構的層級

與高度上，與社福機構對談，形成單位與單位之間的合作，並且還需要對心理師加以訓練督導，

使單位內部產生一致的態度。 
1. 次類別 2-2-1：能以諮商機構對社工機構平等互動 
「如果是行動心理師的話，你有十個社工，這十個社工就是你的老闆，他們可以決定

案子要不要轉給你。為什麼我自己開業？我讓所有的案都轉到諮商所來…所以社工機

構變成要跟這個諮商機構合作，…因為我後來發現其實也不是個別 worker（指社工）

的問題，也不是個別心理師的問題，我覺得是系統溝通出了問題。」（B-007-038） 
2. 次類別 2-2-2 能督導諮商機構人員對社工機構態度一致 
「我們【諮商所名】的心理師要儘可能態度一致，每一個人有不同的取向都沒有關係，

但是你做系統合作，跟人家解釋什麼是諮商時，要有一定的態度。」（B-008-043） 

三、核心類別 3：運用生態系統觀與團體動力並催化跨專業互動之能力 

指心理師累積接觸不同專業系統的合作經驗後，發現需具備完整的系統之間的轉介能力，也

需要整體生態系統觀的知識，以及團體動力的操作能力，以了解跨系統時動力的運作。包括以下

兩項能力： 
（一）主類別 3-1：完成個案相互轉介歷程 
心理師常需與不同系統之間互相轉介個案，因此需能與精神科醫師相互說明個案轉介資訊、

評估個案的精神科醫療歷程與諮商歷程相互影響程度、向安置機構收集案主生活脈絡資訊、協助

社工提供正確諮商訊息給案主、並協助社工適時告知己方案主資訊等能力。 
1. 次類別 3-1-1：能與精神科醫師相互說明個案轉介資訊 
「我連絡醫生，因為案主是過動症，他會回去服藥，那我會讓醫生知道這孩子的進展，

讓他知道諮商或遊戲治療進展到什麼程度。」（G-004-015） 
2. 次類別 3-1-2：能評估精神科醫療歷程與諮商歷程相互影響程度 
「可是我不知道會不會影響精神科醫生開藥，我不知道效果如何，應該要能評估(影響

程度)比較好。」（G-004-016） 
3. 次類別 3-1-3：能向安置機構收集案主生活脈絡資訊 
「我覺得在安置機構裡面，他們的社工、輔育員、督導，是長時間跟個案接觸的。所

以我幾乎每一次，都會跟他們用半小時，了解個案在機構生活的狀況，同時也會提供

他們管教個案的策略。也就是我學到系統觀的概念，不會只有跟案主工作。」（I-002-004） 
4. 次類別 3-1-4：能協助社工提供正確諮商訊息給案主 
「結果後來才發現，個案覺得非來（諮商）不可，不來是拿不到補助的。這件事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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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個隱而不顯的訊息，所以心理師後來就覺得很懊惱，他沒有發現這個現象，社工

也沒有讓他知道原來是這樣子邀請家長來談的，難怪覺得這個家長時而可以合作，時

而不願意合作。」（E-005-020） 
5. 次類別 3-1-5：能協助社工師適時告知己方案主資訊 
「他是二線社工，真的好久好久都不會聽到這個社工的消息。你打電話去找這個社工，

他可能過一兩個禮拜才回，後來變成寫書面才會聯絡到他。孩子當下的狀況，我沒有

辦法讓社工馬上知道可能需要社工協助。」（H-017-069） 
（二）主類別 3-2：了解系統觀與團體動力的知識及介入 
指心理師能提供社工師生態系統觀知識與介入策略、運用團體動力於個案會議過程、催化與

社工師、教師、法官、案主之間正向改變的循環等能力，這是心理師獨特的專業訓練。 
1. 次類別 3-2-1：能提供社工師生態系統觀知識與介入策略 
「社工轉案過來的時候，我們去談需要先生一起加入家庭會談，或者加入諮商療程會

有幫助，…我們經常以系統方式處理，希望加害人進來。可是有一些社工的工作觀點

是不跟加害人工作，要想辦法請他先去跟加害人做關係聯結。」（E-009-034） 
2. 次類別 3-2-2：能運用團體動力於個案會議過程 
「心理師去開會，不要花太多時間聽人家抱怨孩子跟抱怨你，要花時間出來看，現在

氣氛是怎麼回事，待會我如果要講，從哪點進去會最好。你不要把所有時間花在跟人

家對抗，花在討好或花在害怕，要花時間出來看整個團體的運作，我覺得這個是團體

動力的能力。」（B-014-074） 
3. 次類別 3-2-3：能催化與社工師、教師、法官、案主之間正向改變的循環 
「我希望社工及社工督導能了解諮商在做什麼，不是我關起門來說這是秘密。我希望

他們知道我觀察到孩子有什麼情緒，孩子有什麼反應，而這些反應可能會幫助他們，

跟他們互動時更熟悉。」（F-005-004） 
上述計 24 項能力次類別、7 項能力主類別，以及三項能力核心類別，整理如表 2。 

討論與建議 

一、討論 

（一）社區諮商心理師跨專業系統合作時的核心能力 
1. 跨專業系統合作時尤須具備中間系統工作能力 
本研究發現，社區諮商心理師進行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諮商時，已能展現 Bronfenbrenner

（1989）指出的中間系統介入能力，換言之，心理師已能對他方的專業人士闡明諮商專業理念並

評估合作成效，進而辨識他方資源並以其專業語言進行對談，最後能運用生態系統觀與團體動力

並催化跨專業間的互動。這些在不同專業領域間進行關係建立與連繫的工作，正屬於中間系統的

介入。可見，除了熟悉的小系統工作外，家暴與性侵害案的諮商服務格外需要針對中間系統進行

介入，才能更全面深入案主所處的生活脈絡。 
Fouad 等人（2009）指出心理師的能力指標，分為基礎能力以及功能能力，其中基礎能力即包

括了跨領域系統向度（interdisciplinary systems）。本研究發現，心理師服務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時，

已具備跨出諮商領域的經驗，而廣泛的與社福系統、精神醫療系統、司法系統、學校系統等接觸，

企圖建立關係並開啟跨專業系統之間的正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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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社區諮商心理師跨專業合作能力類別 
核心類別 主類別 次類別 

1. 闡明諮商專業理念並評估合作

成效之能力 
1-1 表達個案概念化與諮商歷程資

訊 
1-1-1 能向教師、社工師、輔育員說

明個案概況與諮商介入 
1-1-2 能使社工師了解諮商歷程可

納作資源 
 1-2 運用專業角色與專業權威 1-2-1 能轉化社工師的轉介目標成

為合宜之諮商目標 
1-2-2 能運用諮商專業知識與自信

協助社工師進行個案追蹤 
1-2-3 能運用諮商專業知識協助教

師了解輔導責任範疇 
 1-3 撰寫諮商報告與擔任專家證人 1-3-1 能向法官與社工師說明知後

同意權之諮商專業倫理原則 
1-3-2 能擔任專家證人向法院闡述

對個案心理狀態的評估 
1-3-3 能評估司法進程與諮商歷程

互相影響的程度 
1-3-4 能向檢察官、法官說明諮商與

鑑定之功能差異 
1-3-5 能擔任程序監理人向法院說

明評估結果與提出建議 
2. 辨識他方資源並以其專業語言

進行對談之能力 
2-1 熟悉並利用他方專業知識特徵 2-1-1 能了解社工師專業具有重視

公權力與行動力的特徵 
2-1-2 能了解法律知識並與檢察

官、法官進行對談 
2-1-3 能將教師、社工師及其督導對

個案的評估納入諮商計畫 
2-1-4 能向社工師專業度學習以提

升己方諮商專業度 
2-2 透過機構層級進行對談 2-2-1 能以諮商機構對社工機構平

等溝通 
2-2-2 能督導諮商機構人員對社工

機構態度一致 
3. 運用生態系統觀與團體動力並

催化跨專業互動之能力 
3-1 完成個案相互轉介歷程 3-1-1 能與精神科醫師相互說明個

案轉介資訊 
3-1-2 能評估精神科醫療歷程與諮

商歷程相互影響程度 
3-1-3 能向安置機構收集案主生活

脈絡資訊 
3-1-4 能協助社工提供正確諮商訊

息給案主 
3-1-5 能協助社工師適時告知己方

案主資訊 
3-2 了解系統觀與團體動力的知識

及介入 
 

3-2-1 能提供社工師生態系統觀知

識與介入策略 
3-2-2 能運用團體動力於個案會議

過程 
3-2-3 能催化與社工師、教師、法

官、案主之間正向改變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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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對而言，本研究的社區諮商心理師服務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案時，可能仍較少進行外系

統、大系統甚至時間系統等層次上的處遇，例如：心理師較少針對相關議題的社會政策提出倡議，

也甚少針對華人文化、其他多元文化中的性別角色與信念、性別權力與覺察等進行介入。此點值

得諮商教育工作者及督導者省思，是否心理師的訓練過程中，對於造成家庭暴力與性侵害的多元

文化敏覺度尚不足？ 
社區諮商的個案類型經常是社會各層面中的弱勢，尤其遭受家庭暴力與性侵害者，可能是經

濟、族群、年齡，甚至性別上的弱勢。深入來看，各專業系統相較下卻又彷彿是強勢，具有裁決、

評估上的強勢等。因此，心理師是否具備多元文化敏感的意識，是否具備女性主義重視弱勢者聲

音的觀點，是跨專業合作時，需要思考的議題。     
2. 闡明諮商專業理念並評估合作成效之能力（核心類別 1） 
一般而言，諮商心理師專業能力指標包括：衡鑑診斷與概念化能力、介入能力、諮詢能力、

研究與評鑑能力、督導能力，以及管理能力等（林家興、黃佩娟，2013）。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在

跨專業合作時，部分能力之間在運用上的關係，例如概念化能力需結合諮詢能力，把對於案主問

題概念化後的資訊，以諮詢方式傳達給其他專業領域人士，以對其闡明諮商理念，一方面讓他方

更了解心理諮商，另一方面也促發各系統能一起協助案主。其次，Berge 與 Caldwell（2004）指出，

以跨專業系統的思維來概念化案主問題，並以個案管理模式來運作是很重要的，本研究發現，當

心理師要能接觸寄養機構或學校，以更加了解兒童及青少年案主生活脈絡及適應行為時，也有機

會辨認系統中不利於案主心理發展的因素，對案主問題有更完整的概念化（主類別 1-1）。換言之，

當心理師能走出諮商室，頻繁且深入的與其他系統接觸時，有助於擴展對案主的理解，能掌握案

主生活脈絡的變化，亦能提升諮商的品質。 
其次，社區諮商相當重視社會正義倡議能力，本研究發現，社區諮商心理師能做到覺察壓迫

案主的不利因子，並設法減低可能產生的負向影響。例如：當心理師在法庭上擔任程序監理人時，

要能真實報告案主的心理狀態與評估，闡述司法人員不易察覺的壓迫因素，提出具體建議（主類

別 1-2、主類別 1-3），甚至需要與加害人或其律師抗衡，提供合宜的佐證讓法官作出公正的判決，

以謀求案主最大的福祉。 
陳金燕（2002）指出諮商人與法律人互動時，從開庭時間到晤談地點，都是司法系統決定，

似乎司法系統握有較大權力。就本研究發現來看，心理師累積接觸司法系統的經驗後，已能在撰

寫諮商報告與擔任專家證人時，向司法人員說明諮商專業倫理原則（次類別 1-3-1）、諮商與鑑定

的功能差異（次類別 1-3-4）等，能站在心理諮商專業權威上給予適當的釐清，似乎兩系統之間的

不平衡有些改變跡象。然而，三個系統實際上的互動序列是：司法系統發公文至社福系統，社福

系統再要求心理師配合，此合作模式尚不能稱之順暢，因可能訊息在轉達過程中不夠清晰，最後

仍由心理師親自聯繫檢察官，了解傳喚或提供報告的目的等。就此觀之，三個系統之間的權力不

均等，以及互動之單向性，都是值得留意與思考的。 
社區諮商包含間接個人服務，要連結其他助人系統，具備與社區合作及在體系中進行倡議的

能力，例如與社區負責人合作改善環境，或者提供學校教師及校長所需的諮詢，以協助案主所處

的中間系統開始改善（Lewis et al., 2003; Ratts, 2009）。本研究發現，心理師運用大量的時間與社工

師、輔育員、教師等聯繫案主狀況（次類別 1-1-1、1-1-2），也運用不少時間撰寫檢察官所需的諮

商報告，以及以專家證人身份出庭等（主類別 1-3）。也就是說，心理師不再只幫助案主適應系統，

同時也倡導對系統進行改變，成為促進改變的行動者，可見社區諮商心理師進行家暴與性侵案諮

商時，間接個人服務能力相當重要。 
游淑華與姜兆眉（2011）指出，社工師難從心理師的諮商紀錄評估效果如何，本研究發現檢

察官亦常要求心理師提供諮商報告。這些現象顯示，心理師如何撰寫適合不同目的使用之諮商報

告，相當重要。或許除了詳盡的原始諮商紀錄外，心理師需針對不同用途而繕寫報告，以他方需

要諮商報告的目的為考量，在符合諮商專業倫理的原則下，幫助他方妥善使用諮商報告。 
3. 辨識他方資源並以其專業語言進行對談之能力（核心類別 2） 

本研究發現，諮商心理師需具備辨識他方資源並以其專業語言對談的能力，呼應 Lesser（2000）

所指出的，各專業需將其他專業視為資源，本研究也發現了解其他專業工作模式及背後的工作哲

學，有其必要性，例如，司法系統講求證據，目的在於公平判決，這與心理師講求關係並信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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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二者觀念有相當大的差異，若未能了解彼此差異，進而善用差異，可能合作的契機就不易形

成。 
其次，諮商心理專業機構要能與社福機構創造出平等合作與溝通的平台（次類別 2-2-1），以

避免心理師個人面對龐大的系統時，未有合作的立足點，此處呼應林家興與黃佩娟（2013）發現

的管理能力在跨專業合作時的重要性，心理師需要能管理諮商機構，並透過機構層級與其他專業

系統對談的能力（主類別 2-2）。但此處與游淑華與姜兆眉（2011）研究發現不同，該研究指出社

工師曾力求社福機構對諮商輔導機構的合作模式未果。此現象可能與近年心理諮商所數量增加快

速有關，換言之，除了心理諮商相關協會或公會類的組織外，社福系統可合作的機構對象更廣，

雙方也從較明顯的勞雇關係，轉為可平等對談的互動形式，可看出雙方合作的管道已有不同。 
最後，本研究亦呼應評鑑能力的重要（林家興、黃佩娟，2013），因跨專業合作時頻繁接觸各

專業系統，心理師對自己的專業表現做出反思與評鑑（次類別 2-1-4），甚至努力發展出較佳的諮

商方案評鑑、諮商效果評鑑等，以求提升諮商心理專業的能力與形象。換言之，社福系統在轉介

後，會相當講究心理諮商效果如何，引發心理諮商專業的自我要求，就此觀之，心理諮商專業如

何建立與推展責信制度，讓其他系統可以確知諮商效果如何，亦是需要思考之處。 
4. 運用生態系統觀與團體動力並催化跨專業互動之能力（核心類別 3） 

本研究發現，生態系統觀與團體動力的知識與介入能力，較屬於心理諮商系統的優勢能力，

換言之，心理師能藉著此項優勢能力，更有機會將各系統之間的轉介程序精致的完成（主類別

3-1），例如：不僅將個案轉介給精神科，也需進一步評估精神科醫療與諮商相互影響的程度如何（次

類別 3-1-2），以作為後續必要調整的依據。又例如：能運用團體動力於個案會議過程（次類別

3-2-3），心理師可以在與個案相關的會議平台上，發揮既有的專業能力，幫助不同專業人士之間的

交談，以尋求共識。 
此外，服務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時，也可見案主、社工師、律師、檢察官等，與心理師之間，

似乎存在一種連動的關係（次類別 3-2-3）。案主司法訴訟的進展如何，可能影響案主在諮商中的

行為表現，而社工轉達檢察官的訊息時，或者律師提出的建議等，又同時會影響案主與心理師。

例如：律師建議案主如何利用諮商並索取諮商報告，相當影響案主對諮商的投入心態。這些現象，

都顯示出各專業系統之間實有微妙的關聯，心理師如何在龐雜的系統中理出脈絡，看出己方專業

能發揮之處，甚至考量兩難的倫理議題等，這些可能需要督導者適時給予協助，因此熟悉跨專業

系統的督導模式亟待發展，以幫助受督導者學習掌握不同專業系統之間的動力。 
（二）社區諮商心理師跨專業系統合作時的關係型式     
本研究也發現心理師在與不同專業系統人士互動時，在己方系統與他方系統之間產生不同的

互動關係型式，討論如下： 
1. 己方開啟正向互動而催化多方循環 
心理諮商系統會提供個案概念化與諮商歷程資訊回饋給社福系統，社福系統可作為後續處遇

策略的參考，兩種系統之間的互動是持續循環的。例如：心理師協助社工師了解諮商歷程，以讓

社工師將諮商納作處遇的資源之一（次類別 1-1-2），以及心理師運用諮商專業知識與自信，以協

助社工師後續進行個案追蹤時，了解追蹤的重點（次類別 1-2-2）等。受訪者多數提及此類型的關

係型式，可以看出社區心理諮商系統與社福系統之間，在服務成效與評量上彼此環環相扣，若持

續正向互動，不但案主將獲得許多協助，而且兩個專業系統的成效也會彼此提升。 
其次，心理諮商系統因具備生態系統觀點以及運用團體動力的知識，能催化與社福系統合作

的過程，作為催化的起始者，進而催化多方正向互動循環。例如：在個案研討會議的場合中，心

理師要能運用團體動力於個案會議過程（次類別 3-2-2），要能催化不同專業系統的人士對談，產

生團體凝聚力，甚至處理團體衝突等，以謀求案主的福利。此外，心理師要能催化與社工師、教

師、法官、案主之間正向改變的循環（次類別 3-2-3），幫助不同專業系統開始建立正向的互動。 
本研究發現此類關係型式相當重要，也可以說是心理諮商系統獨特的功能之一，因為與社福

系統、學校系統、司法系統比較起來，心理諮商系統比較熟悉生態觀點與團體動力的知識與能力，

因此在跨專業合作時若能妥善發揮此類能力，應能催化各系統間的關係型式往正向循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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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方回饋弱化而終止互動循環 
本研究發現，心理師期待並努力與社工師建立聯繫管道，努力開啟雙方正向循環與回饋機制，

但若社工師與案主或案家連結不夠緊密，即會弱化回饋機制，影響諮商過程，甚至與社工的聯繫

也可能停止。因此心理師要能協助社工師適時告知己方案主資訊（次類別 3-1-5），盡量避免他方

回饋弱化而導致終止互動循環。 
游淑華與姜兆眉（2011）指出，社工師會期待與心理師有討論諮商進程的機制，也能建立互

信與監督的機制，此點與本研究結果呼應，可以說雙方都期待互動循環不要中斷。而若要避免回

饋弱化導致互動終止，關鍵可能在於社工師是否能緊密連結案主與各項資源，以及心理師能否達

成諮商目標等，若社工師能充分發揮資源連結的功能時，心理諮商系統自然被納為資源之一，雙

方的互動也較容易持續。 
此外，運用諮商專業知識協助教師了解輔導責任範疇（次類別 1-2-3）時亦有回饋弱化的現象，

若學校教師認為學生轉介出去後，就無需負擔輔導責任，或者對於心理師的聯繫，未能積極回應，

也可能引發回饋弱化而終止互動。然而，心理師應進一步思考，若個別的社工師或教師較少回應，

是否應另尋管道，或者將溝通提升至機構層級之間，以持續中間系統的介入，而非被動接受互動

終止，也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3. 己方單向給予而未接收他方回饋 
本研究發現，心理師告知精神科醫師諮商進展狀況，但未能得知是否影響醫師給藥情形，因

此需要具備進一步評估精神科醫療歷程與諮商歷程相互影響程度的能力（次類別 3-1-2）。其次，

心理師提供諮商報告及擔任法院專家證人時，也需要能進一步評估司法進程與諮商歷程互相影響

的程度如何（次類別 1-3-3）。換言之，受訪者多數提及跨專業系統合作的現況中，心理師比較少

得知所提供的轉介資訊、諮商報告、專家證人的證詞等，會對醫生診治過程以及司法審判過程造

成何種影響。可以說心理諮商與醫療系統、司法系統的合作關係，目前尚偏向單向給予協助，關

係型式屬單向性而未接收到他方的回饋。 
跨專業合作模式中，合作過程中的主導性問題值得留意（Greenberg et al., 2003; Weist & 

Ghuman, 2002），就台灣社會狀況而言，可能醫療系統與司法系統已有較長期的專業發展、有法源

賦予權力、民眾對其有較多認識且較常使用其資源等原因，似乎使得此二系統的位階高於心理諮

商系統，跨專業合作時較易居於主導的位置。例如司法系統函送公文要求提供諮商記錄，或者依

刑事訴訟法以傳票傳喚心理師出庭作證，敘明無正當理由而不到場者，可處以罰鍰或拘提到案（全

國法規資料庫，2014c），顯見具強制執行的權力。但心理諮商系統卻無法要求司法系統告知諮商

記錄如何被使用、案件後續發展狀況等，未能進一步取得資訊以運用於諮商中。其次，心理諮商

系統也常需主動連繫醫療系統，或者僅能就案主自行索取之診斷證明加以判斷，初步了解醫師之

看法。 
對心理諮商系統而言，若能接收到其他專業系統更多資訊的交流，心理師也許比較能評估其

他系統對案主的影響，以及對於諮商歷程的影響，催化跨專業系統的互動形成循環，避免僅為單

向協助的狀況。 

二、建議 

針對前述研究結果之討論，對心理師、諮商教育者與督導者、其他專業系統，以及未來研究

等，提出建議如下： 
（一）建議心理師提升專業認同度與責信制度 
本研究發現，心理師要能做到對其他專業系統進行諮商理念的闡明，前提是要對心理諮商有

足夠的專業認同，產生專業自信，甚至適時使用專業權威。建議心理師於訓練期間，需思考願意

以心理諮商作為未來生涯志業的認同程度如何。其次，進入執業階段後，更需常與督導者或同儕

討論，也需持續接受繼續教育，以不斷提升專業自信。在國內，諮商心理師一職尚屬新興行業，

尚未普遍被民眾認識，而其他專業領域則發展多時，因此心理師需要帶著專業認同與專業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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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進行諮商理念的倡導。最後，心理師面對高專業度的其他系統時，需能建立責信制度以掌握

諮商效能，並作為自我改進的依據，逐步提升專業能力。 
（二）建議諮商教育者訓練社區諮商專門執業人員 
就心理師專業發展過程而言，逐步精熟某問類型的諮商是很重要的，例如要熟悉家庭暴力、

性侵害等危機個案的處理，有何特殊之處。諮商教育者與督導者可將訓練重點聚焦，例如以課程

模組型式培育某問題類型的專家。因國內的心理諮商所是新興的社區諮商執業場域，亟需熟悉某

問題類型的社區諮商專門執業人員，以處理跨專業系統合作。檢視國內目前的心理師訓練，仍有

不足之處，例如：擔任專家證人的能力相當重要，但未見於心理師課程階段或者實習階段的訓練

中，此外，對於社福領域、司法領域等系統之了解，也少見於目前的訓練規畫中。因此，建議諮

商教育者與督導者，應將本研究發現的三大核心能力納入訓練方案中，以加強心理師中間系統的

介入能力，並且於督導時，能深入了解跨專業系統互動的脈絡，給予合宜的督導。 
（三）建議其他專業系統提供回饋給心理諮商系統 
四種跨專業合作關係型式中，可以看出當形成正向回饋循環時，較能結合不同的專業領域功

能共同協助案主。建議服務家暴及性侵害案相關的各專業系統，能對心理諮商系統所提供的資訊

予以回饋，持續互動循環，以幫助心理諮商系統能評估相互影響的效益如何，進一步調整諮商的

目標與策略，共同協助案主。 
（四）建議未來研究不同觀點的跨專業系統合作 
本研究針對社區諮商實務工作者進行訪談，了解其觀點中的跨專業系統合作經驗，未及了解

其他專業系統人士對於合作的經驗如何，因此對於不同觀點的比較與分析有所限制。換言之，本

研究發現跨專業合作的核心能力以及關係型式等，僅能從心理師觀點解釋之，也僅能說明家庭暴

力與性侵害案的跨專業系統合作現況，未能推及社區諮商常見的其他問題類型。未來研究應進一

步針對其他專業系統人士進行研究，了解其對於合作的觀點與經驗內涵，以進行不同觀點之間的

比較與分析，也可針對不同的問題類型諮商進行探討，以更完整探討社區諮商在跨專業合作時的

全貌，找出合作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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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Competence for Domestic and Sexual Violence 
Counseling Interdisciplinary Systems Collaboration: An 

Exploration Study on Community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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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are to understand and describe the core competence for domestic and sexual violence 

counseling on interdisciplinary system scollabor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s adopted. The researchers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and administered a questionnaire. The 10 participants in the research are from different counseling clinics 

in Taiwan.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1) Three core competencies for domestic and sexual violence counselingin 

interdisciplinary systems includedcompetenceincounseling explainationand evaluation of collaborative effect, competence in 

identifying key resourc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systems’ professional languages, and competence inapplying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and group dynamics to serve as change agents. (2) Three collaboration patterns for domestic and sexual 

violence counselingin interdisciplinary systems included: one system initiates positive input and facilitates interactions, 

respondingsystems weaken feedback and terminate interactions, and one system gives input but receives no feedback from 

the other systems.Suggestions are offered for community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educators, and supervisors of counselor 

training, interdisciplinary systems, and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community counseling, core competence, domestic violence, 
interdisciplinary systems, sexual violence 

 

 

 

 

 



44 教 育 心 理 學 報  
 

 




